
附加团体登革热病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G.C.Life 产品编号：11 号 

第一条  合同属性 

附加团体登革热病住院津贴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本附加合同是不可独立成立的，且属“护身符”团体

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合同在履行中，如果主合同终止或中止，本附加合同也随之终止或中止。 

第二条  保险合同构成 

本附加合同由保险证、保险条款、投保单、被保险人清单、其它投保文件，以及与本附加合同相关联的主合同构成。 

第三条  投保规定、继续投保 

一、在购买本公司主合同前提下，才可申请附加本合同： 

二、其它投保规定与主合同一致； 

三、继续投保规定与主合同一致。 

第四条  保险合同成立、生效 

投保人申请本附加合同，本公司同意承保后，通知投保人缴纳保险费，本附加合同成立。 

自本附加合同成立，投保人缴清本附加合同和主合同保险费后，本附加合同和主合同同时生效，并立刻向投保人签

发独立的保险合同。 

第五条  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合同一致。 

第六条  等待期 

本合同设定 10 天等待期，从本合同生效日开始计算天数。 

上述等待期，适用于新投保的所有被保险人，包括本合同履行期间新增加的被保险人。 

如果投保人在本合同满期后继续投保且使保险期间连续不间断或间断时间不超过 15 天的，不再设定等待期，但对

继续投保中新增加的被保险人仍设定等待期。 

第七条  选项说明 

本附加合同依照保险费的差异分 A、B、C 三个档次，投保人可选择其中之一。 

第八条  保险费、保险金额和住院津贴给付规定 

本附加合同的 A、B、C 三个档次的保险费、保险金额和住院津贴给付规定，如附表 1 所示： 

附表 1：保险费、保险金额和住院津贴给付规定表                货币单位：美元 

档次 保险费 
登革热病住院津贴 

保险金额（1） 保险金额（2） 保险金额（3） 

A 4 400 300 200 

B 6 600 450 300 

C 8 800 650 500 

第九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且等待期（10 天等待期）结束后，被保险人被诊断患登革热病，并在柬埔寨或中国或泰国

或越南或新加坡之医院住院治疗，本公司按如下约定一次性给付登革热病住院津贴：  

一、住院诊疗天数大于 7 天（不含 7 天）或在住院期间死亡的，本公司按照附表 1 中对应“登革热病住院津贴保险

金额（1）”的数额给付住院津贴；  

二、住院诊疗天数大于 3 天（不含 3 天），小于或等于 7 天的，本公司按照附表 1 中对应“登革热病住院津贴保险

金额（2）”的数额给付住院津贴；  

三、住院诊疗天数等于 3 天或小于 3 天的，本公司按照附表 1 中对应“登革热病住院津贴保险金额（3）”的数额给

付住院津贴。 

给付上述登革热病住院津贴后，该被保险人有关登革热病的保险责任终止，但不影响该被保险人主合同的有效性。

如果登革热病发病时间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期间结束被保险人仍在住院诊疗的，本公司仍承担给付登革热病住院津贴的

责任。 

第十条  登革热病的诊断与计算住院天数 

本公司认可合法医院及其医师出具的登革热病诊断结果，但诊断结果须与住院病历、医学实验室报告，以及用于治

疗的药物相对应。 

如果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才确诊患登革热病，住院天数从本次入住医院时开始计算，而非从确诊时间开始计算。 

第十一条 责任免除 

一、被保险人被诊断患登革热病，但未住院治疗的； 

二、被保险人被诊断患登革热病，在除柬埔寨或中国或泰国或越南或新加坡之外的其它国家医院诊疗的； 



三、在本附加合同成立前，被保险人已经患有登革热病并在本附加合同生效后住院，而投保人未把此情形告知本公

司或故意隐瞒的； 

四、被保险人患登革热病，发生时间在本附加合同等待期的； 

五、被保险人因除登革热病之外的其它疾病住院或健康体检住院，以及美容、牙矫形、种植牙、镶牙和牙齿修复而

住院的； 

第十二条 受益人 

本附加合同住院津贴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则向主险中载明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 

第十三条 中途变更被保险人 

在本附加合同履行过程中，投保人可以增减被保险人。因减少人数涉及给付退保金的，按附表 2 退保金额表的规

定，向投保人给付退保金。 

其它规定与主合同一致。 

第十四条 住院津贴的申请时效 

受益人向本公司请求给付住院津贴的申请时效期为一年，自受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十五条 保险事故的通知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及时通知本公司，若故意不及时通知本公司，导致本公司对该

保险事故的原因或病因、病情等难以确定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住院津贴的责任。 

第十六条 申请住院津贴所需证明和资料 

一、主合同、本附加合同、保险凭证或能证明本附加合同客观存在的其它形式； 

二、申请人的法定有效身份证明。若由代理人代为申请住院津贴，则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法定有效身份证

明等文件。 

三、其它证明和资料，包括： 

1、被保险人住院诊疗的医院出具的住院证明、登革热病诊断证明（含诊断依据）、住院病历，以及能证明治疗记

录、住院天数、住院时间、住院地址其它文件资料； 

2、被保险人住院期间，由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亲属拍摄的能证明被保险人住院和住院天数的证明照片或

视频资料； 

3、如果本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上述资料，仍不能做出核定时，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足以证明事故真相的其它资料。 

第十七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附加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投保人可以申请解除本附加合同。但主合同或本附加合同已发生保险金或住院津贴给付

的，或已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将可能给付住院津贴的，投保人不得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 

解除本附加合同涉及给付退保金的，按附表 2 退保金额表的规定，向投保人给付退保金。 

其它规定与主合同一致。 

第十八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 

订立本附加合同时，本公司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附加合同的内容。对保险条款中免除责任的条款，本公司在订立

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合同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投保人在办理投保手续时，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得隐瞒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年龄。否则，本公司将不承

担给付住院津贴的责任。如果因此发生解除合同的情形，按附表 2 退保金额表的规定，向投保人给付退还金，本附加合

同终止。 

第十九条 其它 

一、下列条款适用主合同条款： 

1、合同内容变更； 

2、争议处理； 

3、合同语种。 

二、本附加合同未尽事宜，参照主合同条款执行。 

第二十条 释义 

本公司：指大中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有效身份证明：指由国家政府机构制作颁发的证明身份的证件、文件等，如：身份证、护照等。身份证明须在

有效期内。 

登革热病：登革热是登革病毒经蚊媒传播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病。临床表现为起病急骤，高热，头痛，肌肉和骨关

节剧烈酸痛，部分患者出现皮疹，出血倾向，淋巴结肿大，重症案例伤害心脑等内脏。医学实验室可能报告被检测出特

异性抗体，以及血象和尿液异常改变、血清学异常改变等。 

住院：办理入院手续后入住医院的住院部，实行全日留院诊断和治疗的情形。进住医院门诊部所属的暂留区或观察

区的情形，不属于住院。 

其他释义：与主合同一致。 

第二十一条  附表2 

附表2：退保金额表  货币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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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月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2.38 2.17 1.95 1.73 1.52 1.30 1.08 0.87 0.65 0.43 0.22 0.00 

B 3.58 3.25 2.93 2.60 2.28 1.95 1.63 1.30 0.98 0.65 0.33 0.00 

C 4.77 4.33 3.90 3.47 3.03 2.60 2.17 1.73 1.30 0.87 0.43 0.00 

注解：上表中所谓“月度”，是指本附加合同在履行途中，因各种原因终止时已经度过的月份数。不满一个月的，按

一个月计算。例如：本附加合同度过了是 2 个月零 13 天，则按 3 个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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